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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夏）
证监会昨日公告，国都证券
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
保丰利用相关重组内幕信
息交易“ST 天龙”，涉嫌内
幕交易罪。

2011 年 7 月 5 日，证监
会决定对“赵某”等账户异
常交易 ST 天龙的行为立
案稽查。调查发现，王保
丰利用相关重组内幕信息
交 易“ST 天 龙 ”，情 节 严
重，涉嫌内幕交易罪。证

监会于 2011 年 12 月将该
案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主
要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
制措施。

经调查，2010 年 11 月
10日，ST天龙发布公告，披
露拟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的预案，该预案的内容
为 ST 天龙拟向鑫安投资、
青岛百华盛等五名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5500 万
余股，募集资金 3.75 亿元。
上述事项属于《证券法》规

定的内幕信息。
王保丰知悉了 ST 天龙

非公开发行这一内幕信息，
于 10月 29日至 11月 2日期
间，操作 2010 年 10 月 27 日
才开立的“赵某”证券账户
买入“ST 天龙”62 万余股，
买入金额 500 万元，股票复
牌后于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1 日全部卖出，获利 34 万
余元。

证监会表示，王保丰的
行为涉嫌构成《刑法》第一

百八十条所述“内幕交易
罪”的情形。因此，证监会
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
人指出，王保丰作为证券公
司投资银行业务资深从业
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操
作他人账户买入相关股票，
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
责任。该负责人强调，证监
会将进一步推动对内幕交
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刑事
打击力度。

国都证券王保丰涉嫌内幕交易
证监会通报称，国都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保丰利用ST天龙内幕消息，违法获利34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刘夏）昨
日，证监会还通报了毛伟涉
嫌内幕交易案的情况。

2010 年 3 月，证监会对
部分账户涉嫌内幕交易江苏
宏宝的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毛伟作为重组方
创新石油及德玛斯特的董事
长郑某实际控制的江阴银德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

多次随同郑某参与重组商
谈，知悉该内幕信息，并利
用其控制或实际操作的“卫
某”等 4 个账户，在内幕信息
价格敏感期内累计买入 188
万余股“江苏宏宝”股票，交
易金额共计 1583 万余元，违
法所得36万余元。

目前，此案公安机关已
侦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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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工利用内幕交易获3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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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晶晶）
财政部、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昨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补助资金原则上对电网企
业实行按季预拨、年终清算，
对专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接入电网系统的工程，按距离
给予补助。这也意味着自今
年初实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有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按上网电量补助

电价附加是对可再生能
源发电价格高出常规能源发
电价格部分,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分摊。

根据办法，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原则上实
行按季预拨、年终清算,地方

电网企业于每季度第三个月
10 日前,向上级部门提出下
季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
助资金申请。补助范围覆盖
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太
阳能发电、地热能发电和海
洋能发电等。

针对近年来电网接入建
设不积极的情况，办法规定，
专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
入电网系统而发生的工程投

资和运行维护费用，按上网
电量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标
准为：50 公里以内每千瓦时
1 分钱，50-100 公里每千瓦
时 2 分钱，100 公里及以上每
千瓦时3分钱。

补贴日渐“跟不上”

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
究员萧函指出，与此前可再生

能源附加上调为每千瓦时 8
厘相比，此次补贴更为市场
化，并对不同群体合理定价，
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近年来，为了促进我国
风电、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相关部门出台
多项利好政策。但随着可再
生能源发展规模快速扩大，
我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
金入不敷出。数据显示，到

2011年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
金缺口达100亿元。2010年
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正式实
施，提出设立可再生能源发
展基金以解决补贴问题。基
金共包括国家财政公共预算
安排的专项资金和依法向电
力用户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收入，征收标准是依
据销售电量每度电征收8厘，
较此前4厘每度翻了一倍。

可再生能源补贴按季预拨电网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文，对专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入电网系统的工程，按距离给予补助；分析认为，此次补贴更为市场化


